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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狗不能假裝痛苦？是因為牠太誠實了嗎？教導狗

假裝痛苦是可能的嗎？也許可能教牠在某場合嚎叫，彷

彿牠真的痛苦一樣（雖然牠不覺痛苦）。但是使狗這種

行為成為真的模擬痛苦之必要環境，是不存在的。（維

根斯坦，《哲學探討》）

常見的反對獸交說法認為獸交好像誘騙兒童或甚至強姦，因

為動物無法「同意」性行為，其實這個論証乃是出自人類中心主

義的觀點與謬誤。以下我將說明，把獸交當作一個需要被普遍質

疑的問題，這個「問題化」本身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的，而且是忽

略性壓迫關係的。

在討論動物議題時，人類中心主義觀點的特性之一，就是將

動物賦予牠們所無的心智能力或特性，或把動物行為的意義不當

地去和人類的文化範疇比擬。上述引用維根斯坦對「狗因太誠實

而不能假裝痛苦」說法的批評，既涉及了賦予狗所無的心智能力

（假裝），也謬誤地比擬了狗世界中所無的真理誠實的範疇。當

然有些動物會裝死，但是這種能力畢竟不是人類假裝的能力，因

為後者也同時預設了能夠分辨自己是否真誠的心智。（這裡不排

除可能真有少數的動物有特殊的心智能力，我的重點只是指出賦

予動物所無的能力之錯誤）。

一個行為對於當事者（動物或人）具有什麼意義或影響，既

當動物遇上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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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心智能力或特性有關，也和其心智所座落的和所感受到的文

化有關。因此，性行為對於動物的意義或影響，既和其心智能力有

關，也和其動物文化（如果有的話）有關。可是最常見的人類中心

觀點，卻是以人類文化的範疇去比擬並解釋動物的性行為意義。

人與動物在性方面的差異隨著人類文化社會的發展而變異。

在現代，人與動物在性方面的最大不同，在於人類的性是充滿價值

與文化意義的行為，所以人類會對一切和性相關的行為有極大的關

注，認為其影響深遠重大。但是性對於多數動物顯然並非如此，多

數動物既無性文化，也無心智能力將性行為賦予特殊意義。獸交在

人類社會或許引發嫌惡的感覺與文化震撼，但是對動物而言，獸交

只是動物與人諸多互動形式的一種。絕大多數動物既無心智特性也

無相關文化來把獸交特殊化對待。由此來看，獸交會比其他人獸互

動議題更引發倫理問題，乃是出自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。

從維護動物觀點來批評獸交的人，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

深入認識獸交，而把所有獸交都當作同一種行為，想像它必然涉

及了動物的痛苦或甚至虐待。（這種一想到獸交就想到痛苦和虐

待，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反思檢驗的傾向。）但是獸交就像任何一

種人獸的互動或關係，例如，就像豢養寵物，有許許多多不同的

面貌與互動方式，絕對不能一概而論。我們譴責惡待動物的行為

方式，不論那是獸交、養寵物、養殖、或者任何一種人獸互動；

但是我們不能絕對地全盤否定所有的獸交，正如我們可以譴責某

些飼養寵物（或個別獸交實踐）的惡待行為，但是卻不應該將飼

養寵物（或獸交）視作單一整體而全盤否定。

然而飼養寵物中的惡待行為，和其他造成大規模動物更加痛

苦的行為相比，嚴重程度與數量又小了很多，所以對於各種惡待

動物的批評與關注程度應該和惡待的嚴重程度與數量成比例，否

則只是反映了人類中心主義的選擇式關懷。人類文化超乎尋常的

關切與批評獸交（雖然獸交中的惡待數量與程度恐怕比飼養寵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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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惡待少很多，畢竟飼養寵物的情況較為普遍），只是因為它冒

犯了人類（而非動物）的性倫理以及對人獸有別的情感堅持─

這也是Peter Singer文章1所指出的（但是本文的哲學觀點和Singer稍

有不同）。

再舉一個淺顯的例子。如果動物配合進行人獸交，反獸交者

會說，那是誘騙或變相強制；但是如果動物配合人類的撫弄或餵

食動物，就沒有人會譴責這是誘騙或強制。換句話說，哄狗進去

狗籠睡覺，是可以的，但是哄狗跟你上床睡覺，是不可以的。這

一切都是人類中心主義在作祟，反映的是人（而非動物）對性的

焦慮。因為對動物而言，性和它其他的生物本能並無二致，除了

發情期之外或許更不重要。

獸交常常很直覺地被某些人當作對動物的傷害，而這種直

覺則是建立在性壓迫社會中的否性（sex-negative）文化心理上面

─也就是把性當作傷害、虐待、貶低、侮辱的傾向。性被當作

「有問題的」或壞事（傷害、貶低等），乃是人類（而非動物）

性文化的特色，因此獸交也就被直覺的認為是對動物的傷害。換

句話說，如果我們的文化把性被當作正面的好事，今天我們根本

不會覺得有需要討論（甚至批判）獸交問題。

輕易地質疑獸交整體是錯誤的。畢竟動物不都是一樣的，某

個人與動物的關係也可能是獨特的，工具化動物也有很多不同的

方式，與不同動物發生愛的、性的、友好的關係所需的控制技巧

都是不同的。考量這些複雜面向，知識份子怎能在充滿社會成見

的氛圍中也普遍化地去質疑獸交呢？其次，由於主流女性主義目

前接合了否性文化，因此在面對獸交時也很輕易的就套用簡化的

性別權力公式，認為女人獸交圖反映了女性被性別歧視，男人獸

交圖則是男性欺壓雌性的動物。這其中不但暗含了「性與獸都會

1. 《動物戀網頁事件簿》，桃園：中央大學性／別研究室，2006，頁370-3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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貶低女／雌性」的假設，也暗含著「真正（好與正常）女人／男人」

絕不會獸交的假設。

有些人或許可以接受人獸有文化差異的說法，可以承認人類

中心主義的眼界侷限，甚至可以理解否性態度的深層影響，但是

他們還是堅持，性必須有雙方的同意，而既然動物無法真正行使

同意權，那麼獸交還是不可取的。不過，現代社會以「同意」

（consent）為基礎的性倫理根本不適用於動物，因為現代契約論

的「同意」預設了大多數動物所無的心智能力。人可以在恐懼、

厭惡、逃避、不情願、痛苦的情形下行使「同意」（如同意手

術開刀），但是動物沒有這種能力；同樣的，人可以在期待、想

望、需要、歡喜、願意的情形下行使「不同意」（如心裡很願意

但仍因顧忌而不同意），動物就沒有這種不同意的能力。基本上

談論動物是否「同意」性行為，乃是範疇的錯置，就如同我們不

應該說狗能假裝痛苦或能不假裝痛苦一樣。

多數現代社會的法律基本上也不認為幼小的兒童具有「同

意」或「不同意」的心智能力，故而餵食幼兒等活動並不涉及幼兒

是否「同意」的問題；兒童拒絕接受餵食，並不構成「不同意」，

同樣的，兒童即使看似快樂地接受性行為，仍然不被法律視為有效

的「同意」。以「同意」來談幼兒（或狗），就像談「狗假裝痛

苦」是個笑話一樣。有人會問：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將狗當作兒童

來看待呢？講「同意」的契約論者會認為，兒童被視為具有人格，

分享成人的文化，並且預期兒童終究會具有同意的能力；但是動物

則不然，成年的狗也無法分享人類文化。兒童成年後強姦他人是罪

行，但是幼狗成年後仍然無所謂的強姦罪。這就是差別。（如果不

能把狗當作兒童，那麼能否把兒童當作狗來看待呢？）

總之，在道德評估個別獸交行為時（前面已經說過評估整體

獸交是無意義的），從現代性倫理的「同意」角度來評估，乃是

範疇的錯置。道德評估應該是將個別獸交與其他獸交比較，與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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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其他人獸互動去比較。這些比較的指標可以是動物的苦樂感覺

（程度與數量等）或生存機會與處境等；同時這個比較評估也應

該是歷史的，而且是具有文化相對論觀點的。我有理由相信，在

這種評估下，許多獸交不會是不道德的，而且也沒有很顯著的動

物權侵害問題。

比較不習慣抽象思考的人或許會在此問：大多數動物在獸交

時會表現出逃避或配合、苦與樂等等，雖然這不同於人類性倫理

所依據的「同意」能力（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的「同意」可以和苦

樂或逃避配合與否無關），不過這不也是一種動物式的同意嗎？

但是發問的人忘記了，如果這種「動物同意」會成為道德問題，那

麼每一次人類限制動物的行為範圍（如把鳥養在籠子中或者用鏈子

拉住狗不讓它走自己的方向），每一次人類侵犯動物的自然生活

（如釣魚或飼養寵物或喝止寵物在地毯上大小便）等等，無數的人

獸互動都會有這種「動物同意」的道德問題。正如我在上一段所

說的，若是撇開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性文化偏見來對所有人獸互動

都加以比較，那麼獸交根本就不是什麼顯著的問題（畢竟人是天

天都在關、殺、吃所飼養的動物，但不是天天與之性交）。

從動物權的運動觀點來看，比起動物恐懼者或恨動物者，動

物戀者顯然是更「天然的」盟友─至少從動物的角度來看。但

不論是否「天然」，運動努力的方向當然是要促進動物戀能朝動

物權理念方向發展邁進，去影響動物戀者的論述與重新詮釋其實

踐。這意味著不能如俗世一般地抹黑動物戀這個異己牠者。就好

像在過去同性戀或性工作被社會抹黑誤解的時刻，女性主義運動

應該平反同性戀與性工作，而非只是「問題化」（problematize）

同性戀與性工作中的嗑藥、愛滋、濫交、通姦、戀童；這些現象

並非不存在，但是婦女運動應該要在整體上肯定同性戀與性工作

的可能價值，並創造出一個寬容出櫃的社會條件，而非附和著簡

單的成見指控，或覺得同性戀與性工作在抗爭時所依據的女性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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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理論高度不夠等等。同理，動物權者應該做的，是幫忙創造動

物戀者出櫃的社會寬容條件，對其面貌有更多的真實理解；這樣

一來，動物戀者也可能因而能幫助動物權者自我反省殘存於其性

觀念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偏見，以及根深蒂固的反性／否性意識，

而為動物權者創造出新力量的契機。畢竟，沒有經過性權洗禮，動

物權者也往往是和保守大眾一樣反性否性的。

在現有少數的動物戀者出櫃文獻中，我們看到的並不是虐待動

物或讓動物痛苦，相反的，有些動物戀者可能具有比動物權者更多

對動物的愛戀慾望。動物權者不要重蹈歷史上污名化各種性多元

（性少數）的覆轍。

在目前台灣社會的脈絡下，動物權有正當性，性權沒有。動

物解放沒有污名（因為台灣的動物權人士並沒有像英國動物權武

裝鬥爭派那樣行動），但是性解放有污名。這是兩者在目前社會

權力位置上的一個重要差別。但是我認為，既然動物戀與獸交是

動物權運動與性權運動的交集點，那麼，重點似乎不是急著去批

評獸交有無或者如何曲解了動物權理念，而應是批判反獸交者如

何利用了動物保護的說法來進行緊縮言論與開放風氣吧！ 

人讓馬牛驢騾駱駝大象馱重物，以奴役的方式對待，飼養雞

鴨鵝豬羊牛，宰來吃掉，反獸交的大眾很少反對，更不會成為新聞

或討論關注焦點。唯獨當動物遇上性，一切都突然變得猙獰起來，

連衛道人士也人人「動物權」朗朗上口。動物權論者能不警覺乎？

原載於2003年4月25日─5月4日《破報復刊》256號。本文寫作脈

絡是針對何春蕤的動物戀網頁事件所引發的動物權與動物戀之爭。




